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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医院〔2020〕12 号

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关于组织评选第一届
“最美教师”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，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全面落实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和《中

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

的意见》要求，展现新时代教师爱岗敬业、为人师表、

乐于奉献的精神风采，广泛宣传我校优秀教师典型事

迹，营造崇尚师德、弘扬先进的浓郁氛围，激励全校教

师争做“四有”好老师，党委教师工作部联合党委宣传部

等相关部门在全校范围内开展第一届“最美教师”评选

活动，具体实施方案如下:

一、评选范围

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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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校在岗教职工、外包服务公司职工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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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并自觉将本职工作与服务育

人紧密结合，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和履职操守。

2.坚持树立窗口形象，坚持用优质服务为学生营造

良好的学习、生活、成长氛围与环境。

3.强化服务育人意识，努力改进工作作风，主动、

热情、及时、周到地为学生解决困难，得到师生的一致

好评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.宣传发动阶段(6 月 4 日—6 月 7 日)。印发“最美

教师”评选通知，启动评选活动，大力宣传开展“最美教

师”评选活动的目的、意义，广泛发动全校广大教职工

积极参与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2.提名推荐阶段(6 月 8 日—6 月 21 日)。各党总支

积极组织“最美教师”评选活动，参照评选条件推选最美

教师候选人不少于 2 名，并将申报表报党委教师工作

部。

3.组织评选阶段(6 月 22日—6 月 28日)。通过师生

网上投票、评选小组评选，确定第一届“最美教师”人选，

最终报学校党委会研究通过。

4.宣传表彰阶段(7 月-9 月上旬)。广泛宣传“最美教

师”先进事迹，在教师节庆祝大会上进行表彰，颁发荣

誉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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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1.各二级学院党总支负责二级学院的组织评选工

作，行政处室以机关党总支为单位组织评选工作，外包

服务公司职工评选由后勤处汇总交机关党总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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